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骆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使用经营过程中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符合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相关内控

制度健全，投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经营过程中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二、关于公司开展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为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减少公司主营产品原材料铅价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

的影响，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开展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公

司建立了相应的业务审批流程和风险控制等内控机制以有效防控套期保值业务

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开展铅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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